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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2015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事项 

法律意见书 

（2015）辽泽云法意字第[ 053 ]号 

致：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泽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沈阳惠天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惠天热电”）委托，指派

黄晓行、党荣光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就惠天热电董事会

调整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

项目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由本所律师根据但不限于下列现行有效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出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

“《议事规则》”）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发行人提供的有关召

开本次临时董事会的文件的原件，包括发行人召开本次临时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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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各项议程及相关决议等文件。 

发行人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发行人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

陈述与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上面的签字是真

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

而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按照法律规定仅对本次临时董

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等文件的规

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临时董事会调整“2015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之目的使

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发行人可以将

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 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

生的事实及基于本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

表法律意见。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律师对本次临时董事会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惠天热电非公开发行方案及审议情况 

惠天热电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 2015年 5月 12日第

七届董事会 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2015年 6月 9日第七届董

事会 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 2015年 8月 31 日 2015年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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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非公开发行方案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的资金净额不超过 301,836.11万

元（不含发行费用），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总投

资金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

金额（万元） 
实施主体 

1 收购与供热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产 48,668.57 48,668.57 

惠天热电 

 

1.1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圣达热力的 99.25%股权 31,324.15 31,324.15 

1.2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惠涌供热的 91.25%股权 246.90 246.90 

1.3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煤炭公司的 100%股权 12,468.88 12,468.88 

1.4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物流公司的 100%股权 1,590.53 1,590.53 

1.5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供热设计院的 100%股权 663.98 663.98 

1.6 收购供暖集团持有蓝天公用的 70%股权 2,364.21 2,364.21 

1.7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建材公司的 2%股权 3.53 3.53 

1.8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新能源科技的 1%股权 6.40 6.40 

2 供热装备节能环保升级改造项目 130,335.11 126,082.09 惠天热电 

3 惠天热电偿还银行贷款 29,000.00 29,000.00 惠天热电 

4 向惠涌供热进行增资 38,190.92 37,885.35 惠天热电 

 4.1 供热装备节能环保升级改造项目 11,390.92 11,085.35 惠涌供热 

 4.2 偿还外部借款 26,800.00 26,800.00 惠涌供热 

5 向圣达热力进行增资 65,783.86 60,200.10 惠天热电 

 5.1 供热装备节能环保升级改造项目 24,583.86 19,000.10 

圣达热力全资

子公司沈阳沈

东热电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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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5.2 偿还外部借款 41,200.00 41,200.00 圣达热力 

合计 311,978.45 301,836.11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不足

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

实际进展情况，先行利用自筹资金进行前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

到位后，以募集资金臵换自筹资金。” 

“本次拟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68,750 万股，其中：公用

集团认购 24,131.25万股、西藏瑞华认购 18,000万股、杭州岳玺

认购 6,666.667万股、王治国认购 4,222.223 万股、方德智联拟

设立和管理的“方德-香山 7号证券投资基金”认购 5,555.55万

股、鹏华基金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和“全国社保

基金五零三组合”认购 5,555.5555万股、凯鼎聚富认购

2,222.2222万股、深圳丰之海认购 2,396.5323万股。若公司股

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惠天热电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 

 

二、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2015年 8月 31日发行人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项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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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

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设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其他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2、授权董事会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

构，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及股份认购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保荐协议、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与募

集资金相关的协议等；  

3、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及上市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发

行、上市的申报材料，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4、如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政策发生变化时，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授权董

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  

5、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登记、锁定和上市事

宜；  

6、授权董事会办理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股份认购有

关的事宜；  

7、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结果，对《公

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及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8、授权董事会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

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9、根据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范围内，授权董事

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包括时间进度和投资金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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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  

10、上述授权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十

八个月。” 

 

三、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情况核查 

（一）调整的原因、主要内容及履行的程序 

根据证券市场情况、发行人及拟收购标的项目建设计划及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发行人决定将惠涌供热的“供

热装备节能环保升级改造项目”和圣达热力的“供热装备节能环

保升级改造项目”改为自筹资金建设，不再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募集资金，基于上述变化，发行人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等事项进行适当调整。 

2015年 9月 9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2015年第五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15

年 9月 1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第七届董事会 2015年第五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第二次修

订）》、《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第二次

修订）》等。 

（二）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的资金净额不超过 271,750.66万

元（不含发行费用），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总投

资金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

金额（万元） 
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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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购与供热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产 48,668.57  48,668.57  

惠天热电 

 

1.1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圣达热力的 99.25%股权 31,324.15  31,324.15  

1.2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惠涌供热的 91.25%股权 246.90  246.90  

1.3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煤炭公司的 100%股权 12,468.88  12,468.88  

1.4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物流公司的 100%股权 1,590.53  1,590.53  

1.5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供热设计院的 100%股权 663.98  663.98  

1.6 收购供暖集团持有蓝天公用的 70%股权 2,364.21  2,364.21  

1.7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建材公司的 2%股权 3.53  3.53  

1.8 收购公用集团持有新能源科技的 1%股权 6.40  6.40  

2 供热装备节能环保升级改造项目 130,335.11 126,082.09 惠天热电 

3 惠天热电偿还银行贷款 29,000.00 29,000.00 惠天热电 

4 向惠涌供热进行增资 26,800.00 26,800.00 惠天热电 

 4.1 偿还外部借款 26,800.00 26,800.00 惠涌供热 

5 向圣达热力进行增资 41,200.00 41,200.00 惠天热电 

 5.1 偿还外部借款 41,200.00 41,200.00 圣达热力 

合计 276,003.68 271,750.66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不足

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

实际进展情况，先行利用自筹资金进行前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

到位后，以募集资金臵换自筹资金。” 

“本次拟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61,950 万股，其中：公用

集团认购 21,744.4500 万股、西藏瑞华认购 16,219.6364万股、

杭州岳玺认购 6,007.2730 万股、王治国认购 3,804.6068 万股、

方德智联拟设立和管理的“方德-香山 7号证券投资基金”认购

5,006.0556万股、鹏华基金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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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认购 5,006.0605万股、凯鼎聚富

认购 2,002.4242万股、深圳丰之海认购 2,159.4935万股。若公

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准。”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对发行人董事会授权，发行人董事会

有权“调整股票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 

2、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对发行人董事会授权，发行人董事会

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不超过 271,750.66万元，未

超过股东大会决定的融资额度；拟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61,950万股，未超过股东大会决定的发行额度。调整后的募集资

金额与发行股份数量也未超过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复同意的范围。 

3、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对发行人董事会授权，发行人本次调

整股票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已经发行人第七届董

事会 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事规则》的

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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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惠天热电董事会本次股票发行数量和

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的调整程序合法，符合发行人生产经营

需要及未来项目建设计划，调整程序和调整后的方案符合《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签字盖章之

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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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关于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2015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事项法律意见书》

签字页） 

 

 

 

 

 

 

 

 

 

 

辽宁泽云律师事务所（章） 

                        负 责 人：黄晓行  

见证律师：黄晓行 

见证律师：党荣光 

                            2015年 9 月 10日 




